
 

证券代码：002608    证券简称：*ST 舜船    公告编号：2016-178 

 

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

关于公司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

 

本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

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舜天船舶”）

与南通明德重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明德重工”）及南通润德船务

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润德船务”）就明德 152 船舶（即 MD152）

的所有权问题存在争议。 

（一）该争议事项在通州区法院审理的基本情况 

明德重工及润德船务就与公司的所有权确认纠纷，于 2015 年 8

月 14 日向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通州区法院”）提起诉

讼。请求确认 MD152 所有权属于明德重工。 

2015 年 12 月 7 日，公司收到通州区法院下达的《民事判决书》，

通州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：判令 MD152 的所有权归明德重工、润德

船务所有。公司不服上述判决，于 2015 年 12 月 21 日向南通市中级

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 

（二）该争议事项在武汉海事法院审理的基本情况 

2015 年 11 月，就该 MD152 船所有权纠纷，公司作为原告向武



 

汉海事法院提起诉讼，明德重工和润德船务为被告。诉讼请求如下： 

1、请求依法确认 MD152 的船舶所有权归公司所有； 

2、请求依法判令明德重工和润德船务立即交付返还上述船舶； 

3、请求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明德重工和润德船务承担。 

2016 年 3 月 18 日，公司收到武汉海事法院送达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，

武汉海事法院认为：“一事不再理”原则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，当

事人不得对争议的事实重复诉讼，而通州区法院已先受理了相关案件

并对实体问题作出了判决，故作出裁定：驳回舜天船舶的起诉。 

公司不服上述裁定，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

提起上诉，请求依法撤销武汉海事法院（2015）武海法商字第 01727

号民事裁定书，准予受理公司与明德重工及润德船务船舶所有权确认

纠纷一案。 

具体内容可见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4 日刊登在《上海证券报》和

巨潮咨询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《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16-069）。 

二、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 

（一）通州区法院案件的进展情况 

2016 年 7 月 6 日，公司收到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《民事判决

书》，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如下： 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决。 

二审案件受理费 457175 元由公司负担。 

由于公司管理人已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与江苏舜天资产经营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资产经营公司”）签署了《资产转让协议》，将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 

公司合法拥有的除货币资金外的全部资产（包括应收债权、长期股权

投资、土地使用权、房屋、船舶、设备、库存产品及原材料等）转让

给资产经营公司，因此本案件涉及的应收债权已转让给资产经营公

司。目前，资产经营公司已对该案件提起再审申请。  

（二）武汉海事法院案件的进展情况 

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5 月 11 日作出裁定如下： 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 

三、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  

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、

仲裁事项。  

四、 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

能影响  

本次公告所述的诉讼进展事项对公司本期及后期利润的影响尚

无法确定。 

我们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，如有相关进展，管理人将及

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以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经济利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




